












  

　　               第十条 其他事项及合同生效  

　　1、甲、乙方对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
补充协议和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；  

　　2、本合同执行期间，如遇不可抗力，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双方应按

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协商处理；  

　　3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二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本

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 

4、其它约定： 

乙方银行账户信息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户名:开封市朗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: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新区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账号:2494712907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